
臺東縣稅務局復查決定書 

申 請 人：○○○先生  住址：○○市○○街 000 號 

 

上列申請人因使用牌照稅事件，不服本局 00 年 00 月 00 日東稅服

字 0000000000 號裁處書所為處分，於 00 年 00 月 00 日申請復查一案，

本局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

主文：復查駁回。 

 

事 實 

緣申請人所有車號 0000-00 自用小客貨車（以下稱系爭車輛）於 00

年 00 月 00 日未稅行駛公共水陸道路為本局查獲，遂依據使用牌照稅法

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，以 00 年 00 月 00 日東稅服字第 0000000000 號裁

處書責令補稅外，並處以應納稅額 1 倍之罰鍰新台幣 10,830 元，申請

人不服，乃提起本復查。 

 

理 由 

一、復查理由如下： 

（一）從 98 年 1 月 14 日至 12 月 31 日從未收到本局之行政文書或繳納

通知，是何人簽收？ 

（二）本局執行股未做催收之動作；行政執行處寄出之行政文書亦未收

到，且拖至 12 月才做出扣款動作，滯納金高達 15%。 

（三）曾電話向本局查詢如何繳款，本局職員稱已移送強制執行，無法

撤回。 

（四）99 年 4 月 20 日收到本局違章案件裁處書及繳款書非常不服，因

98 年 12 月 16 日執行處已發文給本局做出 98 年度牌照稅扣款金額，

即表示 98 年度牌照稅已扣款，為何還會受罰？ 

二、按「稅捐稽徵機關，認為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不當者，得向法院撤回。

已在執行中者，應即聲請停止執行。」、「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

對已領使用牌照之交通工具，不擬使用者，應向交通管理機關申報

停止使用，其已使用期間應納稅額，按其實際使用期間之日數計算

之；恢復使用時其應納稅額，按全年稅額減除已過期間日數之稅額

計算之。交通工具未經所有人或使用人申報停止使用者，視為繼續

使用，仍應依法課徵使用牌照稅。」、「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未

於繳款書所載繳納期間內繳清應納稅款者，每逾二日按滯納數額加

徵百分之一滯納金，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，移送法院強制執行。」、



「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，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

者，除責令補稅外，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，免再依第二十五條

規定加徵滯納金。」為稅捐稽徵法第 40 條、使用牌照稅法第 13 條、

第 25 條、第 28 條第 1 項所明定。又「送達，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、

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」、「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，得

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、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

郵件人員。」及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

不予處罰。」、「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，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

政機關。寄存機關自收受寄存文書之日起，應保存三個月」復為行

政程序法第 72 條第 1 項、第 73 條第 1 項、第 74 條第 2、3 項所規

定。 

三、次按最高法院 58 年度臺上字第 715 號判例：「所謂達到，係指意思

表示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，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

之狀態而言。」及最高法院 54 年度臺上字第 952 號判例：「所謂達

到，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足，並非須使相對人取

得占有，故通知已送達於相對人之居住所或營業所者，即為達到，

不必交付相對人本人或其代理人，亦不問相對人之閱讀與否，該通

知即可發生為意思表示之效力。」意旨可參。 

四、查系爭車輛於 93 年 1 月 15 日經本局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7 條第 1 項

第 8 款規定核准免稅，嗣後因其母○○○女士（即身障者）於 98

年 1 月 13 日死亡，本局即於 98 年 1 月 14 日註銷系爭車輛之免稅，

並將當年度（98 年度）使用牌照稅稅單以雙掛號郵寄至申請人戶籍

所在地（即○○鄉○○村 00 鄰○○路 00 號），因不獲會晤應受送

達人（即申請人），遂於 00 年 00 月 00 日寄存於鹿野郵局，依前揭

行政程序法第 74 條第 2、3 項規定及最高法院 58 年度臺上字第 715

號、54 年度臺上字第 952 號判例意旨，縱無應受送達人之簽收，亦

生送達之效力。 

五、次查花蓮行政執行處 00 年 00 月 00 日花執禮 00 年牌稅執字第

00000000 號函主旨「禁止義務人李秋明對第三人之債權．．．在新

台幣 12,692 元（．．．）範圍內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．．．」；00

年 00 月 00 日花執禮 00 年牌稅執字第 00000000 號函主旨「准許移

送機關臺東縣稅務局向第三人收取義務人李秋明對該第三人之債

權（新台幣 12,692 元）．．．」；關山郵局 00 年 00 月 00 日關山郵

字第 00000 號民事陳報狀說明「本局已依示全數強制提款：經扣除

手續費 200 元後，檢送面額新台幣 12,692 元第 Y0000000 號郵政劃

撥儲金支票乙紙．．．」；本局收到該筆扣款後隨即繳入公庫（即



臺灣銀行），故實際繳納日期為 99 年 2 月 26 日，依上所述，顯然

花蓮行政執行處 00 年 00 月 00 日花執禮 00 年牌稅執字第 00000000

號函僅屬通知性質，實際扣款日為 99 年 2 月 22 日（已在系爭車輛

違章查獲日之後），申請人認為 00 年度牌照稅於 00 年 00 月 00 日

時已扣款，顯有誤解。 

六、系爭車輛汽缸總排氣量 1988 立方公尺，依據使用牌照稅法第 6 條

規定每年使用牌照稅應納稅額為新台幣 11,230 元，因身障者李蔡

不女士於 98 年 1 月 13 日死亡，本局遂於 98 年 1 月 14 日註銷系爭

車輛之免稅，經依前揭使用牌照稅法第 13 條、第 25 條規定計算結

果，系爭車輛應納稅額為新台幣 10,830 元，滯納金為新台幣 1,624

元，核與移送強制執行之金額尚無不符： 

11,230÷365×(365-13)= 10,830 

10,830×15%=1,624 

七、又「稅捐稽徵機關，認為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不當者，得向法院撤回。

已在執行中者，應即聲請停止執行。」及「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

執行命令、執行方法、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，得於

執行程序終結前，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。前項聲明異議，執行機關

認其有理由者，應即停止執行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；認

其無理由者，應於十日內加具意見，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三十日

內決定之。行政執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

行。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，得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。」復分別為

稅捐稽徵法第 40 條及行政執行法第 9 條所規定。申請人復查主張：

曾電話向本局查詢如何繳款，本局職員稱已移送強制執行，無法撤

回。因所述內容不夠具體完整，惟依據前揭稅捐稽徵法第 40 條之

規定意旨，凡移送執行之案件，須屬認為「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不當」

始得撤回執行，此部分本局職員之電話回覆尚屬符合規定。至申請

人如對行政執行處之執行方法或程序有異議，因涉行政機關法定職

權問題，依前揭行政執行法第 9 條規定，申請人應向該處聲明異議

以資適法。 

八、末查申請人於 93 年 1 月 15 日至本局申請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牌照

稅（如附申請書影本）時，其戶籍地址及通訊地址均設於「○○鄉

○○村 00 鄰○○路 00 號」，嗣後因其母○○○女士於 98 年 1 月 13

日死亡，本局即於 98 年 1 月 14 日註銷系爭車輛之免稅，並將當年

度（98 年度）使用牌照稅稅單以雙掛號郵寄至申請人戶籍所在地，

因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，而於 00 年 00 月 00 日寄存於鹿野郵局。



因該筆稅款滯納期滿未繳，本局遂依前揭使用牌照稅法第 25 條規

定加徵滯納金，於 98 年 7 月 24 日予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行

政執行處辦理強制執行後，申請人始於 98 年 10 月 8 日向臺東監理

站申請新增通訊地址於○○縣○○市○○街 00 號（經本局以戶政

連線查詢結果，其妻女○○○等 3 人，於 96 年 2 月 2 日即遷入該

址，顯然申請人此時即無與身心障礙者有同住之事實）。按本案申

請人既未居住於戶籍所在地，又不增設通訊地址，則凡有關系爭車

輛權利義務之行政文書，勢必全部寄送於該址，申請人未注意及

此，縱非故意，亦有過失之嫌。況申請人於 93 年 1 月 15 日至本局

申請免徵使用牌照稅所填寫之「使用牌照稅（身心障礙者）免徵申

請書」注意事項(四)已載明：適用之免稅原因消滅時(如：車輛改

變用途或轉讓過戶、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死亡、．．．等)，應恢

復課徵使用牌照稅等字樣。猶於復查申請書主張「從 98 年 1 月 14

日至 98 年 12 月 31 日從未收到貴單位之行政文書或是繳納通知

單」、「貴單位之執行股也未作催收之動作」、「7 月 1 日、8 月 1 日

行政執行處寄出行政文書也未收到」、「執行處從 6 月拖到 12 月才

做出扣款的動作」及「只好等待執行處扣款」云云，顯係辯解之詞，

核無足採。從而本案系爭車輛於 99 年 1 月 6 日未稅行駛公共道路

為警方查獲，依據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

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予處罰。」、前揭使用牌照稅法第 28 條

第 1 項規定及財政部 93 年 1 月 27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7890 號函

釋「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

項規定，就納稅義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

人（即欠稅人）收取，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者，應僅為行政

執行之程序，而稽徵機關於收取命令送達債務人及第三人後，僅有

逕向第三人收取債務人金錢債權之權利，至納稅義務人並未在存款

遭扣押當時即喪失存款所有權，故於行政執行處未收取該金融機構

之存款前，納稅義務人尚難謂已清償租稅債務。本案車輛所有人因

欠繳使用牌照稅，其存款遭行政執行處發扣押命令，於該處未收取

存款前，該車輛未稅使用公共道路被查獲，仍應依使用牌照稅法第

28條規定處罰。」意旨，本局 00年 00 月 00 日東稅服字第 0000000000

號裁處書除責令補稅外，並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，於法尚無不

合。至加徵之滯納金部分，本局擬俟行政救濟確定後，再依規定辦

理退、抵稅。 

 

綜上論結，本案申請復查為無理由，爰依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規定決定

如主文。 



 

 

 

局長 陳 英 忠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

申請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本決定書次日起 30 日內，繕寫訴願書（二

份）逕送本局，再由本局層轉訴願管轄機關台東縣政府。 


